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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提案  2009.10.14

第一案

案由：提請委員會在「遷村」（選擇重建住宅/永久屋）和「不遷村」（選擇返鄉重建）之間，提供「臨時住宅（中繼屋）」的中間選項，讓災區居民避免受到二度傷害，休息、思考，準備重建家園之路。
說明：

1、 茲收到以下文件，民間組織反應營區安置期程過長導致之問題：
1. 2009.09.18 南方部落重建聯盟南盟字第2009091802號函副本（如附件一）；

2. 2009.10.06 南方部落重建聯盟前往監察院參與「莫拉克八八水災災後之社區重建，政府相關單位有無善盡職則」乙案之書面意見（如附件二）；

3. 2009.10.08 八八水災高雄縣原住民部落再造聯盟參與營建署召開「莫拉克颱風安置災民永久屋興建推動相關事宜」之訴求（如附件三）；

2、 雖然災區團體已表達對中繼屋（臨時住宅）之強烈需求，但根據以下書面資料顯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仍然傾向不予興建：

1. 2009.10.06 研商莫拉克颱風災後劃定特定區域原住民遷村原則工作會報紀錄（如附件四），會議末林中森秘書長提示「本次重建工作不鼓勵興建中繼屋」；

2. 2009.10.07  營建署表示：興建臨時住宅（中繼屋）為地方政府自治權限，請陳情團體再與高雄縣政府溝通或提出申請；

3. 2009.10.09 高雄縣政府向仁美營區自治會表示：「軍營就是中繼屋」。

3、 就「臨時住宅興建管理作業要點」的室內空間標準「客廳、餐廳、廚房、浴廁及臥室二房」來檢視，軍營的安置空間仍然屬於「臨時安置」，而非「中繼安置」。
4、 大多數那瑪夏族人都希望能返鄉重建家園，但應等待台21線與台20線正式通車；水電、網路、電訊完全修復；疏濬工程完竣；文化、產業重建等相關配套計畫成型之後，才啟動居民返鄉重建作業。若上述工作如「莫拉克災後重建條例」的精神所強調「由下而上、在地參與」，政府即需要更多時間與居民召開座談會、說明會、公聽會，勢必無法在短期內完成，應提供組合屋讓災民搬離營區居住，規劃返鄉之路。

5、 據瞭解，高雄縣目前之安置區確實不宜久居，應儘速搬離，理由如下：
1. 高雄縣安置營區陸續傳出家暴、性侵、自殺未遂、集體鬥毆等案件，且案件陸續增加，居民情緒不安、婦女孩童人身安全問題需受重視，若不儘速給予以戶為單位的中繼屋（臨時住宅），待居民情緒達臨界點，將發生嚴重後果；
2. 台灣原住民基層教師協會理事長表示，協會理監事觀察到目前安置在和春技術學院的學生每週一從營區返校之後，學習與精神狀態普遍不佳。
3. 無隱私權：高縣營區的餐廳、盥洗室、廁所、寢室皆無私人空間，甚至有3戶人家住在同一個房間的情形；
4. 無家庭機能：一個正常的家，應有獨立的衛浴設備、烹飪設施、就寢空間、交誼空間，讓夫妻享有私密空間，或者給孩子休息、讀書，寫功課的環境，但營區無法滿足災區居民對「家」的基本需求。
6、 高雄縣政府提供小林村民於五里埔、月眉農場興建永久屋，於月眉農場附近2018地段興建中繼屋，卻沒有提供原住民族此選項。

7、 基於上述理由，我們建議委員會切勿為求重建效率與行政方便，跳過興建臨時住宅（中繼屋）的步驟，引發後續民怨。

8、 建議辦法：

1、 援引「小林模式」，同時規劃中繼屋和永久屋供居民選擇。
2、 於高雄縣圓潭地段、月眉農場附近2018地段、寶山段156號鄉有地興建臨時住宅（中繼屋）。
3、 請縣政府一週內提報興建臨時住宅（中繼屋）之地段，啟動作業程序。

